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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飲料大西洋飲料大西洋飲料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6666 年度股東年度股東年度股東年度股東常常常常會會會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正 

開會地點：國軍英雄館宴會廳(台北市長沙街一段二十號)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 31,702,535 股，出席率：55.99 %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阮呂曼玉會計師、周寶琳副總經理 

          聚信法律事務所黃榮謨律師 

獨立董事：林偉強 

監 察 人：洪廖敏淑(陽翼有限公司代表人) 

 

主席：江國貴                                       記錄：李欣樺  

 

一、宣布開會：應出席股數 56,622,627 股，出席股數已超過本公司發行股份二分之一以上，

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全體肅立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致開會詞：略 

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05 年度營業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105 年度監察人審查財務決算表冊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105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105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獲利為新台幣 19,792,446 元，依章程規定提撥 

                  1%新台幣 197,924 元為員工酬勞，發放對象以年資滿一年之員工為 

                  限，發放方式決議以現金發放，發放時間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決議不發放。 

    第四案 

        案由：公司資產減損情形報告案，敬請  鑑察。 

        說明：(一)本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IASs)第 36 號「資產減損」規定評估，民  

                  國 105 年度認列投資國道高速公路服務區資產減損損失金額新台幣 

                  2,950 仟元。 

              (二)上述金額因無實際現金流出，預估對本公司財務與營運皆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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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決算表冊及子公司合併財務決算表冊案，      

              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決算表冊已編竣，經民國 106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在案。 

         （二）上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業經監察人審查竣事。 

         （三）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四）105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請參閱附件三及附件四。  

             （五）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詳如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7,177,332 元，加民國 105 年度稅後淨利 

                  新台幣 15,165,389 元，另依公司章程提撥 10%之法定盈餘公積新台 

                  幣 1,516,539 元，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96,634 元，可供分配盈餘 

                  為新台幣 50,922,816 元。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民國 106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並經送請監察人審 

                  查完竣在案。 

           (四)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新舊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二)敬請  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新舊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二)敬請  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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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新舊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二)敬請  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上午 11 時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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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    

一、一 0五年度營業報告 

  預估總目標：新台幣七六一、五九一仟元；營業淨額：新台幣六六六、六四一仟元。 

  目標達成率：八七‧五三%。 

  與一 0四年營業額新台幣七二九、七五 0仟元比較，減少新台幣六三、一 0九仟元。 

 

 

二、一 0五年度損益狀況及業績盈虧報告： 

  （一）營業收入：新台幣六六六、六四一仟元。        

  （二）營業成本：新台幣五八六、三八三仟元。 

  （三）聯屬公司間未實現利益：六一仟元。 

     聯屬公司間已實現利益：二三二仟元。 

  （四）營業毛利淨額：新台幣八 0、四二九仟元，營業毛利率：一二‧ 0 六。 

  （五）營業毛利淨額扣除營業費用新台幣六八、一二二仟元，加營業外收支淨利 

          新台幣六、二九八仟元。（包括利息支出新台幣一七六仟元）得本期稅前淨利 

     新台幣一八、六 0五仟元，純利率二‧七九%。 

  （六）本期稅前淨利目標：新台幣二六、一三四仟元。 

  （七）累積盈虧報告：本公司一 0五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一五、一六五仟元。 

 

 

三、一 0六年度預算報告 

  106 年度營業目標項目明細如下 

類別 主要產品 單位 預算銷售 

本產業—飲料事業 

蘋菓西打系列 千箱 3,494 

水系列 千箱 137 

PET580 系列 千箱 191 

果汁系列 千箱 111 

國道服務區事業 石碇服務區 仟元 4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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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經營目標：以「高達成」、「高成長」與「高佔率」為三大經營策略目標。 

  （2）策略指標： 

   1本產業—飲料事業:其營收占目標值九十八%。 

    A.第一順位策略性目標為「蘋菓西打」系列，其營收占飲料事業目標值九十一％。 

    B.第二順位策略性目標為「大西洋」PET 水系列，其營收占飲料事業目標值二％。 

    C.第三順位策略性目標為「PET580」系列，其營收占飲料事業目標值七％。 

   2國道服務區事業:其營收占目標值二％。 

  （3）經營遠景： 

   1全方位的成長：全面提升通路占有率、產品普及率、消費者購買率，銷售毛利率， 

                      以創造經營績效，並擴大經營貢獻。 

  2產品均橫化的成長：除不斷的創新發展碳酸飲料外，開發結合健康、機能、休閒與 

                       時髦性的飲料，並以配套方式的整合行銷，擴大公司的營收規 

                       模值，以相乘的效果提高公司的經營利益。  

  3研發創新新世代飲料：106 年推出多項乳酸系列產品及健康認證飲料商品，開創 

                          新世代頗具飲用價值的飲料。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 食品產業為多偏向於內部需求化的市場導向，故其產業景氣狀況，與國內外 

原物料成本息息相關，故必須以產品行銷的活動力擴大市佔有率。 

   ○2 針對未來食品產業的競爭優勢，必須建立品牌忠誠度，兼具產品價值的健康 

認證，帶動產品的指名購買率，並與通路成員做更有效率的活動配合，以擴 

大通路佔有率。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飲料產業的上、中、下游之關聯性如下： 

上游產業 畜牧業、包裝材料、燃物料等產業 

中游產業 研發、製造、包裝 

下游產業 運輸業、倉儲業、販售業等產業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1超市及量販店通路的市場規模，約佔飲料市場達 40％；除「蘋菓西打」在此通 

路上具有行銷契約的合作外，更與各通路不同階段的主題活動搭配行銷，提升產 

品行銷活動力，讓每年營收穩定成長。 

       2便利商店的市場規模值約佔飲料市場達 20％；「蘋菓西打」在此通路上具有品牌 

             競爭的優勢，產品價格與經營利益均可兼顧，具每年每季均有消費者促銷活動， 

             創造每年營收的成長，並不斷的推薦公司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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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年將推出「水果乳酸飲料、綠茶乳酸飲料、原味乳酸飲料」及「乳酸水」產

品 

             ，以擴充飲料市場佔有率，將為本公司的「乳酸」系列產品注入新活力與挹注營

收。 

       �「健康機能性走向認證」是飲料市場的主要趨勢。本公司之「蘋菓西打」與「水

果乳酸飲料、綠茶乳酸飲料、原味乳酸飲料」及「乳酸水」皆為天然飲品，兩

項產品符合未來消費主流的特性。 

      �國道高速公路因受國際油價上漲及物價指數上漲等不利因素影響其交通流量嚴重

衰退，進而影響服務區營收，本公司以「庶民餐飲」及「知名連鎖」等經營策

略增加營收。 

     �「蘋菓西打」之市場競爭：供應商每年受到大型量販店、超市、超商通路強勢的

主控之下，合約成本逐年增加，故須藉由行銷活動力的提升及新產品投入創造

邊際利益，並與通路構成永續成長的通路夥伴。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新事業發展計畫：開創與本企業有正負相關性競爭力之事業群。 

        (2)人力資源計畫：補充創意行銷人才，以創新研發為先驅；並以培訓國際貿易專 

業人才，達成國際化目標。 

        (3)產品投資計畫：開發具保健機能之新世代乳酸積能系列產品，提升市場競爭力。                         

        (4)研發費用:每年約營收0.7%。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計畫： 

         106~107年：本產業--飲料事業發展具機能性及保健性之新品，創造營收利益貢獻

成長20%。 

      (2)長期計畫： 

         107~108年：本產業--飲料事業群發展『大西洋』系列產品：以碳酸飲料、天然果

汁等具有保健價值之主之產品，預估營收將成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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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盈餘分配表盈餘分配表盈餘分配表    

                                                                            民民民民國國國國 10101010555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7,177,332 

加：民國 105 年度稅後淨利(損)     15,165,38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516,539) 

    迴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6,634 

可供分配盈餘  $ 50,922,816 

分配項目：   

    股東股票股利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50,92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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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備註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二、F102040 飲料批發業。 

三、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 

   售業。 

四、F301010 百貨公司業。 

五、F301020 超級市場業。 

六、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F501030 飲料店業。 

八、F501050 飲酒店業。 

九、F501060 餐館業。 

十、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 

   售業。 

十一、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 

     售業。 

十二、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 

     業。 

十三、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  

     設業 

十四、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 

      開發業。 

十五、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 

     重劃代辦業。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製造蘋果汽水、蘋果果汁、礦 

    泉水、及各種汽水、飲料、食 

    品等之批發與零售。 

二、經銷各國及國內有關飲料之產 

    品、副食品、加工產品。 

三、百貨買賣及生鮮超市之經營。 

四、F501030 飲料店業。 

五、F501050 飲酒店業。 

六、F501060 餐館業。 

七、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八、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九、H701030 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 

十、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十一、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 

      業。 

十二、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 

      發業。 

十三、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 

      劃代辦業。 

 

 

 

第十八條 本公司置董事九人，其中獨立

董事二人，組織董事會，董事

及獨立董事選舉均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

股票不得少於股份總額一定之

成數，並規定其成數計算如下： 

一、略。 

二、略。 

本公司置董事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二

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選任之，其獨立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全體董事所持有記

名股票不得少於股份總額一定之成

數，並規定其成數計算如下： 

一、略。 

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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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二人，其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監察人所

持有記名股票不得少於股份總

額之一定成數，並規定其成數

計算如下： 

一、略。 

二、略。 

本公司置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監察人所持有

記名股票不得少於股份總額之一定

成數，並規定其成數計算如下： 

一、略。 

二、略。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四

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十三次

修正於民國一 0 六年六月二

日，均自呈奉主管官署核准登

記後施行。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以下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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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新舊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十七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

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意思表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 

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

力 

與表決同。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 

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

力 

與表決同。 

 

1.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

字第1060001176號函

辦理。 

2. 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104年1

月 28日臺證治理字第

1040001716 號函訂頒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第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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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新舊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備 註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
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公 

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以下略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
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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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依據金管證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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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

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20號規 
    定辦理。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14 條第一項(六)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日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  

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20 
    號規定辦理。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14 條第一項(六)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日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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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應於召開董事會決
議前，委請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
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
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
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見。 

  (二)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1.略。 
      2.略。 
      3.略。 
      4.略。 
      5.略。 
      6.略。 
  (四)略。 
      1.略。 
      2.略。 
      3.略。 
      4.略。 
      5.略。 
      6.略。 
  (五)略。 
  (六)略。 
  (七)略。 
      1.略。 
      2.略。 
      3.略。 
  (八)略。 
  (九)略。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應於召開董事會決
議前，委請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
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略。 
二、略。 
  (一)略。 
  (二)略。 
  (三)略。 
      1.略。 
      2.略。 
      3.略。 
      4.略。 
      5.略。 
      6.略。 
  (四)略。 
      1.略。 
      2.略。 
      3.略。 
      4.略。 
      5.略。 
      6.略。 
  (五)略。 
  (六)略。 
  (七)略。 
      1.略。 
      2.略。 
      3.略。 
  (八)略。 
  (九)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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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略。 
  (三)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
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
幣一 百億元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
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 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
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略。 
  (三)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

海內外 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
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5.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
處分 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五)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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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公告部分
免再計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具有本條應公告項目且交
易金額達本條應公告申報
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
申報。 

三、略。 
  (一)略。 
  (二)略。 
  (三)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

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略。 
  (五)略。 
      1.略。 
      2.略。 
      3.略。 
四、略。 

計算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金額。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具有本條第項應公告項目
且交易金額達本條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
公告申報。 

三、略。 
  (一)略。 
  (二)略。 
  (三)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

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
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略。 
  (五)略。 
      1.略。 
      2.略。 
      3.略。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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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董事會第一次修訂九十二年八 
月二十七日…(以下略)第六次 
修正一 0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董事會第一次修訂九十二年八 
月二十七日…(以下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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